
圖書銷售免徵營業稅

認可申請作業說明

109.12.30版(參考用，持續增修中，以正式發布之辦法為準)



109.12.30版(持續增修中，以正式發布之辦法為準)

壹、制度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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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藝術事業得就其出版/進口之圖書，申請銷售收入免徵營業稅之認可，

除申請者外，其他營業人銷售經認可之圖書，其銷售收入亦免徵營業稅

(國內銷售收入免徵營業稅，進口仍須繳納進口營業稅)

政策概要—申請認可制。經認可之圖書，銷售均免稅

免稅期間 自正式施行日起共計5年，得再延長5年

施行日期 110年1月受理申請

暫定110年3月1日起正式施行(免稅生效)

33

申請資格 有統一編號，經營圖書出版、進口事務之事業及機構

(出版者為自然人，或已歇業/解散，可由銷售者申請)

認可程序 申請單位至免稅系統線上申請，文化部及財政部

線上認可後公告，並副知稅捐稽徵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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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申請免稅範疇

合法出版/進口，編有國際標準書號(ISBN/EISBN)之實體或數位圖書

(不限本國/進口)

無書號之本國圖書出版品

可於110年1月起先洽國家圖書館辦理書號補申請，

出版者已歇業/解散，可由銷售者代為補申請書號，再續辦免稅申請

※該館已配合調整ISBN編號準則，預計１月啟動

童書、立體書不限制須達20頁，原屬不適用範圍，

但具備圖書之閱讀及保存價值，得依性質個案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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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申請方式及時限

申

請

方

式

及

時

限

(一)本國圖書

1.截至110年1月底已核發ISBN/EISBN

免再申請，由文化部及財政部直接辦理審認，不欲免稅者，須於110年2月提出

2. 110年2月後方核發ISBN/EISBN

於出版前，至免稅系統提出申請(政府出版品可於申請GPN時同步提出申請)出版者

銷售業者

可於出版後一個月內，至線上申請系統提出申請。

出版者為自然人，須由銷售業者代申請

(1)政策施行(110年3月)前已出版

可於政策施行後3個月內(110年5月底前)，於免稅系統提出申請

(例如原先已出版但未申請書號，可洽國家圖書館補申請書號後，於5月底前續辦免稅申請)

(2)政策施行(110年3月)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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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施行後出版 免稅施行前出版

110年2月後核發

國圖核發書號

出版業者
出版前

線上申請

批發/零售業者
出版後一個月內

線上申請

出版日期在110年2月(含)前出版日期在110年3月(含)後

有書號 無書號

110年5月底前
線上申請

出版者為
事業

出版者為
個人

110年2月核發

110年5月底前
線上申請

免經申請
直接審認

110年2-5月核發

國圖專案受理書號補申請

(暫定110年1-5月)

不欲免稅者
須於2月底前提出

110年1月底前核發

110年1月底前核發

免經申請
直接審認

不欲免稅者
須於2月底前提出

本國圖書申請時限示意圖

※以版權頁所載出版日期(年/月)之當月底計算出版日

110.3出版
4/1起不受理

110.3出版
5/1起不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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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稅施行後進口

進口日期在110年3月(含)後

免稅施行前進口

進口日期在110年2月(含)前

110年5月底前
於免稅系統提出申請

進口後一個月內
於免稅系統提出申請

※可於110年1月受理申請後，將資料庫中所有

已進口資料加以整理後，整批上傳申請
※進口日期以實際購買(電子書為簽

約授權)，或進口報單所填之進口

日期計算
※原進口者已解散/歇業，可由批發/零售業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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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方

式

及

時

限

(二)進口圖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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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線上系統申請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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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註
冊
帳
號

點選申請註冊

文化部審查

填寫基本資料

上傳證明文件

1.申請切結書
2.立案/登記資料
3.負責人身分證影本
4.經營圖書出版、進口、批發零售佐證文件

(例如銷售清冊、年度圖書出版或經銷計畫、
最近一期圖書銷售或進貨紀錄)

系統發送通知信+email驗證

啟用帳號

文化部審查

設定案件管理員

開始案件申請

新增出版品牌

出版業者

進口業者
批發/零售業者

一個帳號可設定10名管理員，
如有N個品牌，可設定N*10名

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

申請單位

文化部

文化部

通過

出版品牌對應國圖書號中心出版者

(出版機構)名稱，一間公司(具統編)

登記名稱未必等同出版者名稱，且

可能其下有數個出版者(無統編)，需

於此設定，方可自動匯入書目資料

通過 3個工作日

3個工作日

9

申
請
流
程

一、註冊帳號

設定案件管理員，選擇未來新
案件是否要自動送出免稅申請

開始案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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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國
圖
書

提供截至110年1月底已核發書號之資料

匯入免徵營業稅系統

匯出名單/系統介接

文化部審查

財政部審查

公告認可名單(3/1起生效)

書籍設定3/1起免稅銷售

受理業者免予
免稅申請

國家圖書館

出版/銷售業者

文化部
財政部

截至110年1月底取得書號
二

、

本

國

圖

書

申

請

流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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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正式施行(免稅生效)暫定110年3月1日示意



109.12.30版(持續增修中，以正式發布之辦法為準)

準備出版並申請書號

收件審查/核發書號

檢視並勾選欲申請案件

書目資料介接至免稅系統
(書號/書名/作者/出版者/出版日期)

設定為免稅商品販售

出版者

國家圖書館

出版/銷售
業者

文化部
財政部

出版銷售/電子書上架

文化部審查

財政部審查

公告認可

通過

通過

出版者為事業 出版者為個人 出版者為政府機構

委託銷售業者代申請 申請GPN時同步申請出版者

出版/銷售
業者

退

回

補

正

登入免稅平台 登入免稅平台

單筆/批次新增案件

上傳出版者委託書

送出申請

3
工
作
日

110年

2月後

取得

書號
需先註冊需先註冊

2月認可-3/1起生效
3月後認可-認可當日生效

二
、
本
國
圖
書
認
可
申
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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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
請
流
程

如有新核發書號

但尚未申請免稅

之圖書，系統將

每周一次mail提

醒，另於申請截

止前3日再次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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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進

口

圖

書

申

請

流

程

訂購國外出版品

電子書 實體書進口業者

12

可整批匯入

新增案件

文化部審查

財政部審查

公告認可

通過

通過

書籍銷售/電子書上架

送出申請

文化部
財政部

進口業者

可整批匯入

免稅施行前進口

進口日期在110年2月(含)前

整理已進口清單資料

登入免稅平台 需先註冊

退

回

補

正

檢附進口證明文件(如進
口報單、訂購資料、授
權經銷證明，擇一即可)

進口業者

匯出名單/系統介接

設定免稅銷售

免稅施行後進口

進口日期在110年3月(含)後

新增案件

登入免稅平台

檢附進口證明文件(如進
口報單、訂購資料、授
權經銷證明，擇一即可)

文化部審查

財政部審查

公告認可(認可當日起生效)

通過

通過

送出申請

退

回

補

正

需先註冊

文化部
財政部

進口業者 設定為免稅
商品販售

同步辦理進

口報關作業

上傳附件

上傳附件

2月底前認可-3/1起生效

3月後認可-認可當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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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案件類型(本國/進口)

2.書籍類型(實體/電子)

3.書名

4.書號

5.出版者

6.認可日期
13

四
、
公
告
認
可

申
請
流
程 四、認可公告

資料欄位 介接資料形式

於免稅申請平台之認可公告頁面，

提供認可清單查詢、下載、及API介接

暫定CSV檔，每日更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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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重要期程
上中下游業者
配合政策施行，提前辦理進銷存相關系統調整及資訊介接(預計110年1月提供API)

出版業者

整理圖書資料，就無書號之圖書，於110年1月起洽國家圖書館辦理書號補申請，

於免稅線上申請系統上線後，至平台進行帳號註冊及出版品牌申請

110年2月後，就新核發書號之圖書提出免稅申請

進口業者
於免稅線上申請系統上線後，進行帳號註冊，並就已進口之圖書提出申請

※免稅線上申請系統預計110年1月上旬上線，開始受理申請（帳號註冊及出版品牌申請）
將另辦理系統介接說明會，另就出版/進口業者辦理系統操作教育訓練

圖書銷售業者

如有銷售出版者為個人之圖書，可取得出版者委託書，於系統上線後代為申請免稅
如有銷售出版者已歇業或解散、但無書號之圖書，可於110年1月洽國圖補申請書號，再續辦免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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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其他常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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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免稅範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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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1.實體書籍已免稅，該書電子書未申請EISBN，是否可免稅?

政策施行前具ISBN之實體書如已認可免稅，其電子書亦可免稅，

其他電子書則需申請EISBN後，續辦免稅認可

17

免

稅

範

疇

常

見

問

題

原生電子書 由實體書轉製

實體書在政策
施行前出版

實體書在政策
施行後出版

電子書無需另申請EISBN，於銷

售頁面及後台管理系統，註明該

電子書對應的實體圖書之ISBN

該電子書須依國家圖書館電子書國際

標準書號申請作業原則申請EISBN，

再至免稅系統申請免稅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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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2.經免稅認可的圖書，授權轉載或銷售海外版權，其收入是否可免稅

依免稅辦法規定，文化藝術事業經營圖書出版品出版或進口事務者，得就其

所出版或進口之圖書出版品銷售收入向文化部申請免徵營業稅之認可，其實

體圖書限移轉所有權，數位圖書限提供買受人閱讀服務。因此，授權轉載或

銷售海外版權之收入無法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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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稅

範

疇

常

見

問

題 Q3.電子書不提供下載，僅可線上閱讀，銷售收入是否可免稅?

電子書銷售定義為提供買受人閱讀服務，如經認可，提供下載或線

上閱讀之收入皆可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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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稅

範

疇

常

見

問

題

19

Q4.電子書庫（含資料庫、吃到飽方案）銷售收入，是否可免稅?

如該電子書庫提供可閱讀或查詢之所有電子書，均屬已認可免稅者，原則認

同可納入免徵營業稅範圍，(如果原先沒有書號，但符合ISBN編號準則，可

以補辦書號申請)但請明確標示其書庫所提供之各電子書書號，以利消費者辨

識及相關單位稽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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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有聲書、遊戲書是否可申請免稅？

已有ISBN即可申請免稅，如符合ISBN編號準則(具圖書之閱讀及保存

價值)，但此前未申請ISBN者，可於110年1至5月，洽國圖辦理書號補

申請後，續辦免稅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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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

稅

範

疇

常

見

問

題

Q6.圖書禮券如限定買書，其銷售是否也可免營業稅？

考量圖書禮券即使限定買書，消費者購買之圖書出版品仍可能

包含未經免稅認可者，不宜逕行納入，建議以現金禮券(而非

商品禮券)方式辦理。

※即不於購買禮券時先開立發票，在消費者實際購買商品時，

再依其購買品項，開立應稅/免稅發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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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免

稅

範

疇

常

見

問

題

Q7.以下實體書籍已免稅但另以其他形式販售者，是否可免稅?

1.原書已免稅，但因通路銷售需求使用EAN或自製條碼來做版本分別，

定價/版權頁跟原書一致

2.因銷售需求組合販售並使用EAN或自製條碼，但各單本書均已免稅

3.同一ISBN之圖書，因分成簽名版、典藏版等有不同價格，內容亦有可能不同

具ISBN且經審認為免稅之書籍，無論是否另外印製條碼、組合販售或售價

與申請ISBN時所填寫之價格不同，皆可免稅。

但如將已獲免稅認可之實體書籍，重新發行不同版本，且依ISBN編號準則

需重新申請書號者，請依規定申請書號後續辦免稅認可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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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免

稅

範

疇

常

見

問

題

Q8.組合套書雖然各單本書籍有ISBN且以免稅，但本身不能另外申

請ISBN，只可以該套書EAN商品碼發售，要如何讓中下游確認

其為免稅?

套書如所組合的各單本書籍皆已有ISBN且經免稅認可，即亦可免稅。

但考量套書無法另外申請ISBN，預計配合增加系統功能，出版者如將所出

版圖書以套書形式販售(單本皆已免稅)，可於免稅系統設定套書名稱、EAN

商品碼、所包含之各單本圖書ISBN及書名，後續便可透過系統公告及介接，

供其他營業人確認該套書為免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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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稅務問題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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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
務
相
關
問
題

Q1.圖書免稅政策施行後，末端圖書零售業開立發票予一般消費者時，作

業上應如何調整？每兩個月一期申報營業稅進銷項又需注意什麼？

請於免稅施行後，改以兼營營業人(403報表)身分報稅，

並將收銀機調整為可分別開立免稅/應稅統一發票，於報

稅時依免稅銷項佔銷售額比例，計算進項不得扣抵額度

一般營業人(以401報表報稅)

可至「財政部稅務入口網」→「書表及檔案下載」

→ 「申請書表及範例下載」頁面，下載並填寫「小

規模營利事業申請更正查定營業額申請書」，向所在

地之國稅局，申請變更原查定之營業額

小規模營業人(查定課徵，以405報表繳稅)

降低每三個月課徵一次之營業稅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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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3.如下游書店有銷售到上游出版商未辦理認可之出版品，

該如何處理。又下游書店該如何辦理免稅？

1. 書店如銷售未申請免稅認可之圖書，其收入應於申請營業稅時列入應

稅收入。

2. 圖書經認可後，產業鏈中下游的經銷和零售業者如書店、賣場、便利

超商等，均無需重複申請，該圖書銷售收入得直接免徵營業稅。

25

Q2.圖書免稅政策施行後，開立的發票上是否需打ISBN？

免稅前後發票開立的規則不變，不需打isbn，但依規定需有品名/數量與

單價，無法打中文的收銀機，也可先設定好品名對應的號碼，向所在地

國稅局報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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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要如何查詢哪些圖書免稅

免徵營業稅線上系統會提供認可書目資訊介接功能及API文件(書名、書號、

出版者、認可日期)，業者可自行介接，銷售時便可由系統判別該本圖書是

應稅或免稅資訊。尚未數位化管理之業者，建議可用以下方式分別查詢確認

請供貨端提供所進圖書應、免稅資訊(需分別開立應、免稅發票)，

並可至免徵營業稅線上系統查詢確認

政策施行後進貨

1.如有圖書excel清單，可透過函數功能比對應/免稅資訊，將另提供認可清

單下載及比對教學

政策施行前已進貨

※截至110年1月底已有書號之本國圖書，一律由本部會同財政部直接辦

理審認作業，如出版者申請不欲免稅，將於線上系統另公告以供業者參考
26

2.可直接至免徵營業稅線上系統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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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5.如有已申請ISBN且獲免稅之圖書，另行結合其他商品促銷

（價格與書價不同），其銷售收入屬應稅或免稅收入？

1.如所結合之其他商品亦為已免稅商品，則亦可認定為免稅，如結合其他商

品(非免稅)促銷，且價格與圖書所標定價不同者，該項銷售收入應分列免

稅收入（免稅圖書）與應稅收入（其他商品）。

2.如所結合之其他商品性質屬銷貨附送贈品，所贈送之物品，除應設帳記載

外，可免開立統一發票。至於是否屬贈品性質，由稽徵機關個案事實認定。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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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7.圖書出口申報時，免稅及應稅是否可同時申報，裝在同一箱中，

海關是否能夠接受?

依營業稅法第7條規定，外銷貨物營業稅稅率為零，與所銷售貨物是否應、

免營業稅無關

稅
務
相
關
問
題

28

Q6.進口圖書出版品如認可為免稅，於過海關時是否仍需繳納營業稅

依政策規定，圖書出版品於國內銷售收入免徵營業稅，故進口仍須繳納

營業稅，雖進項稅額不得扣抵，但後續銷售收入免繳營業稅(無銷項稅額)

Q8.印製廠開立給出版社之發票是否要加5%稅

圖書出版品銷售收入免徵營業稅，印刷廠書籍印製等費用，仍依相

關規定繳納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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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9.被認可為免稅的圖書，如果在政策施行前以應稅進貨，

但在政策施行後被退貨，要如何處理?

免稅實施後，以應稅方式進貨之商品，銷售出去是免稅，但在退貨折讓時，
仍適用應稅方式退稅或抵稅稅

務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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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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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貨依規定須填寫折讓證明單，並

填寫購買該批貨物的發票資訊，該

張發票是應稅，則退貨便是應稅，

供售貨者申請退回銷項稅額，退貨

者亦須憑此申報扣減進項稅額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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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一發票使用辦法

營業人銷售貨物或勞務，於開立統一發票後，發生銷貨退回、掉換貨物或折讓等情事，應於

事實發生時，分別依下列各款規定辦理；其為掉換貨物者，應按掉換貨物之金額，另行開立

統一發票交付買受人。

一、買受人為營業人者：

（一）開立統一發票之銷售額尚未申報者，應收回原開立統一發票收執聯及扣抵聯，黏貼於

原統一發票存根聯上，並註明「作廢」字樣。但原統一發票載有買受人之名稱及統一

編號者，得以買受人出具之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明單代之。

（二）開立統一發票之銷售額已申報者，應取得買受人出具之銷貨退回、進貨退出或折讓證

明單。但以原統一發票載有買受人之名稱、統一編號者為限。

第20條

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

營業人當期銷項稅額，扣減進項稅額後之餘額，為當期應納或溢付營業稅額。

營業人因銷貨退回或折讓而退還買受人之營業稅額，應於發生銷貨退回或折讓之當期銷項稅

額中扣減之。營業人因進貨退出或折讓而收回之營業稅額，應於發生進貨退出或折讓之當期

進項稅額中扣減之。

第15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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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若有問題歡迎聯繫

文化部承辦人許小姐

wish11@mo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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